
济南大学公派出国留学申请及手续办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

 

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

 

校内公示 

 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国家留学管

理信息平台进行网上报名，提交相关

材料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

申请人填写山东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

申请表，连同其他相关材料交至国际处 

国际处行文报上级主管部门 
 

上级主管部门公布录取名单 

 
国家公派录取人员根据国家留

学基金委要求办理出国手续 

山东省公派录取人员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领取

资助证明及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四份，自

行办理签证 

出国前需要持①外方邀请函复印件、②外语水平合

格证明材料、③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、签证页复印

件、④留学人员本人及两位担保人签署过的《资助出

国留学协议书》一份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理派

出手续证明 

 
到人力资

源处办理

工资冻结

手续 

 到计划财

务处领取

资助经费 

留学人员回国后 7 个工作日内持①个人留学总结（2000 字以上）、②护照原件、③

护照中盖有边防出入境章的护照页复印件、④学校财务处开具的保证金存放证明

（收据）原件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到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协助办理保证金退回、

返校工作证明 

 

到计划财务处交存保

证金，将保证金存放收

据复印件交至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留存 

 

有意向申请人每年 12月份向教师发展中心报下一年度出国访学储备人员 

申请人根据当

年上级文件及

学校人力资源

处通知，准备

相关材料 

 

申请人向所

在学院、科研

平台提出申

请 

 

所在学院、科

研平台审查

批准后统一

报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 

 

学校组织专

家评审，确

定推荐人员

名单 

 


